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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笛扬路 1363 号 

法定代表人：俞俊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

管箱服务；（上述业务不含外汇业务）；从事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

际结算、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结汇、

售汇等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瑞丰银行是浙江省首批农村商业银行，总部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现有注册资

本 13.58 亿元，员工 1900 余人，总部设有 20 个管理部，辖内拥有 24 家支行和

82 家分理处共计营业网点 106 个，以及 21 家无人银行，分布在柯桥区各个镇（街）、

绍兴市区和义乌，同时在嵊州作为主发起行设立嵊州瑞丰村镇银行。瑞丰银行综

合实力位居绍兴柯桥区金融同业首位、全国农信系统前茅。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瑞丰银行资产总计 8,626,321.96 万元，净利润 87,968.48 万元，每股净资

产 5.51 元（上述数据均经审计）。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式：按照瑞丰银行内部职工股中减持的股份转让竞价规则，通过

竞价购买标的股份。  

2、购买价款：本次公开竞价转让股份的竞拍起始单价为 5.715 元/股。公司

授权董事长指派专人参与竞价，拟竞拍总金额不超过 3.4 亿元，对应每股价格不

高于 5.936 元。 

3、支付方式：若竞拍成功，按照柯桥区产交所转让竞价规则，在竞价成交

后当场与转让方（包括其授权代理人）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并在股份转让合同生

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标的的全部股份转让款。 

五、对公司的影响 

瑞丰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陀螺(GYROSCOPE)评价体系”综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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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十的农村商业银行，综合实力较强，资产优良，治理规范，成长性好。该行

每年有较稳定的分红，同时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提交了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备案。因此，预计项目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期。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投资，提高公司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运营能力。 

六、授权委托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委托专人办理本次竞价购买瑞丰银行股权的所有事

项。 

七、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交易属于公开竞拍，因此存在公司未竞拍成功的风险。本公司将持

续关注本次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八、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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